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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厦门

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互联”、“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三五互联 2011 年上半年度规范运作

情况进行了跟踪，具体情况如下： 

一、三五互联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五互联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龚少晖，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截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龚少晖直接持有公司 72,75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3%，通过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 12,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48%。 

2、其他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的股东（2010 年末持股 7.48%） 

厦门市二进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中金在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历史关联方，受本公司股东沈文策（股票发行前

持有 5.765%股权）所控制的公司 

厦门中科宏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历史关联方，受本公司股东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前持有6.125%股权）

所控制的公司 

厦门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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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三五互联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荣轩嘉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孙公司 

北京和讯通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王  平、周  娟、乔红军、陈少华、韩华林、

曾华群、杨小亮、沈文策、陈伟东、陈土保、

李云飞、张美文、林  挺、杨晓峰、谢亚艺、

陈其芳、罗琳功 

除实际控制人外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核心人员 

（二）三五互联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三五互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

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内部控制制度》、《独立董事年报工作规程》、《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外

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制度》、《收款管理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管理办法》、《子公司管理制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建立了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均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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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抽查公司

资金往来记录，抽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现金报销单等材料，

并与三五互联管理层、财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沟通交流。保荐机构认为三五互

联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其资源

的制度，2011 半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没有违规占用三五互联

资源的情况。 

全资子公司与三五互联主要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 

全资子公司厦门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因 2007 年购入观日路 8 号办公楼资

金需要（房产原值 51,678,686.00 元）向三五互联借入资金，该笔资金正在逐步

偿还，截止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往来资金余额为 3,236.78 万元。该办公楼实际主

要由三五互联租赁使用，因其为三五互联的全资子公司，以上的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三五互联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的情况 

发行人制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对外

担保管理制度》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工作规则等规

章制度。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财务及审计报告，查阅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会议记录等文件，抽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现金报销单及工

资支付记录等材料，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访谈。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三五互联较好的执行并完善了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2011半年度，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三五互联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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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章程》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1）关于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述规定给公司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

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不得利用利润分

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

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2）关于董事、监事的诚信义务。《公司章程》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司董事

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

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

定：公司监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3）关于关联交易决策权力。《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除公司与

关联人发生的（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关联交易之外的、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与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议。 

（4）关于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制度。《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对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关联股东回避制度。《公司章程》第七十九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

情况。 

（6）关于关联董事回避制度。《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董事与董事

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或个人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

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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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

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董事、监事选举的制度。《公司章程》第五十六条规定：股东大会

拟讨论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监事候选人的

详细资料，应当包括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并完善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2、《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第七条规定：公司的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诚实信用的原则； 

（2）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3）关联方如享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应当回避； 

（4）与关联方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

当回避； 

（5）董事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的原则。 

第十五条规定：关联人与公司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应当遵守如下规定： 

（1）任何个人只能代表一方签署协议； 

（2）关联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公司的决定。 

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会议

召集人应在会议表决前提醒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关联董事未主动声明并回避

的，知悉情况的董事应要求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第十七条规定：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

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

人的，公司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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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除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享有以下

特别职权：（一）公司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在 30 万元或以上、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或以上或高于上市

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

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作为其判断的依据。（二）公司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三）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四）向董事

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五）提议召开董事会；（六）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

构和咨询机构；（七）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独立董事除履行以上的职责外，还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

独立意见：（一）提名、任免董事；（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三）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四）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对

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的

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收回欠款；（五）独立董事认

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2011 年上半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方交易（金额单位：元） 

（1）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1-6 月 

定价方式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福建中金在线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域名注册等 4,030.00 0.00% 1,385.00 0.00% 市场价 

（2）关联租赁情况 

关联方名称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1-6 月 价格 

厦门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9,698.80 73,392.60 月租金 15 元/平方米 

厦门中科宏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16,866.00 16,866.00 月租金 15 元/平方米 

合  计 166,564.80 90,258.60  

（3）购买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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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名称 
交易内容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 1-6 月 

定价方式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龚少晖 
向控股股东购买车

辆一部 
298,000.00 4.77% 0.00 0.00% 市场价 

2、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金额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科目名称 
2011 年 6月 30 日 2010 年 12 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厦门中科宏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其他应付款 2,000.00 0.00% 2,000.00 0.03% 

福建中金在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预收款项 95,146.58 0.30% 99,061.58 0.33% 

（三）保荐机构关于三五互联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三五互联为保障关联交易的公允、合规制订了较

为完善的制度，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及信息披露程

序，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的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三五互联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93号）文核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5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34.00

元，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45,9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4,929.675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0,970.325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正信验【2010】GF字第020006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财会[2010]25号）的规定，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路演费用、

上市酒会等费用531万元从资本公积调整至当期损益，并将531万元转回募集资金

账户，因此，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应为41,501.325万元，其中超募资金应为

26,780.325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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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三五互联制定了《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制度已于 2009

年 7 月 16 日经三五互联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三五互联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执行严格的审

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五互联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思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高科技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三五互联已与本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松柏支行 

4100026414200002072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六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六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松柏支行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41000264142000020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思明支行 

129970100200087291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7170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4651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4539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441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7055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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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70100200086648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6766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6883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690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987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353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475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599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627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741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1863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203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76773 七天定期存款 5,000,000.00 

129970100200084282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4161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4309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6132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6256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6379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6490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6523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0439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0312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0209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0182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0067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79931 三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129970100200084046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3955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3838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思明支行 

129970100200085334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5453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5575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5699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5727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5841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5963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6013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78764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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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70100200078647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78528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78493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78370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78254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78136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129970100200083712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83608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85087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85104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85217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77572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77458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77339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129970100200084897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00  

129970100200084922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00  

129970100200077081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00  

129970100200076926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00  

 滚存利息 604,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高科技支行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1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2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3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4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18 六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5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6 三个月定期存款 3,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7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8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00,000.00 

35101591001049011298*000*29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00,000.00 

合计     305,604,500.00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截止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三五互联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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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501.32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87.5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97.61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企业邮局升级项目 否 5,904.00  5,904.00  789.38  1,510.510 25.58% 2013 年 2 月 28 日 - 不适用 否 

2、CRM 管理软件项目 否 4,229.00  4,229.00  114.262  290.342 6.87% 2013 年 2 月 28 日 - 不适用 否 

3、技术支持与营销中心提

升项目 
否 4,588.00  4,588.00  54.434 906.764 19.76% 2013 年 2 月 28 日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4,721.00  14,721.00  958.076  2707.616  18.39%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收购北京亿中邮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70%股权 
- 2,590.00  2,590.00 129.50 2590.00  100.00% 2010 年 10 月 9 日 207.18 - 否 

2、收购北京中亚互联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 
- 

5,900.00 

-12,470.00 

5,900.00 

-12,470.00 
5,900.00 5,900.00 47.31% 2011 年 2 月 17 日 271.89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8,490.00 

-15,060.00  

8,490.00 

-15,060.00  
6,029.50 8,490.00 - - 479.07  - - 

合计 - 
23,211.00 

-29,781.00  

23,211.00 

-29,781.00  
6,987.576 11,197.616 - - 479.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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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募资金的存放与使用计划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为 26,780.325 万元。 

2010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2,590万元

收购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0%股权。 

2011 年 1 月 30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中的5,900万元至12,470万元用于收购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60%股权。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支付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款 2,590 万元，支付北京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收购款 5,900 万

元，累计使用超募资金 8,490 万元。 

公司将严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

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围绕

主业、合理规划、谨慎实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市场抗风险能力

和综合竞争能力，巩固和强化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形成良好的业绩回报。 

（六）本保荐机构关于三五互联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的意见 

保荐代表人通过访谈沟通、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三五互

联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

容包括：查阅了三五互联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中

介机构相关报告、三五互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

与三五互联中高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等。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三五互联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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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等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情形。 

五、其他承诺事项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三五互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作出如下重要承诺：“在本人或本公司持有贵司的股份超过5%

（含）期间，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

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贵司构

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贵司产品或服务

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贵司产品或服务的业务活动。本人或本公司将通过派出机

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以及控股地位促使本人或本公司直接和

间接控股的公司或企业履行上述承诺中与本人或本公司相同的义务，并承诺如从

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贵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

或本公司将立即通知贵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贵司。” 

三五互联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作

出如下重要承诺：“作为贵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

会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

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贵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

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贵司产品或服务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贵司产品

或服务的业务活动。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

以及控股地位促使本人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公司或企业履行上述承诺中与本人相

同的义务，并承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贵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贵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贵司。” 

（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三五互联控股股东龚少晖、第二大股东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自然

人股东张美文、龚光祖、杨桂英、杨晓峰、黄日俊、黄艳红、陈俊儒、陈土保承

诺：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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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五互联自然人股东龚含远承诺：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监护人除外）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五互联自然人股东汪海涛本次发行前共持有本公司155万股股票，其中55

万股（以下简称“新增股份”）为2008年12月16日从中科宏易处受让所得，汪海涛

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上述新增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该新

增股份总额的50％。 

三五互联股东深圳市中科宏易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沈文策、汪海涛、彭勇、陆宏、薛洪斌、李云飞均承诺：在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五互联股东厦门中金泰担保有限公司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内，转让的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额不超过该部分股份总额的50％。 

三五互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龚少晖、彭勇、李云飞、沈文策、汪海

涛、陈土保、陆宏和张美文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龚少晖、沈文策、陈土保、李云飞和张美文

承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含第六个月）申报离职，将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含第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若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含第七个月、

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将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含第十二个月）

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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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少及规范资金往来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出现与本公司除正常业务外的资金往来，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均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本人或本公司及本人或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贵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三五互联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

往来。” 

（四）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为尽量避免、减少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 5%以上主要股东均出具了《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 

“本人或本公司及本人或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与贵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如关联交易无法避免，本人及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贵公司

章程的规定，按照通常的商业准则确定交易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并按照关联交

易公允决策的程序履行批准手续，公允进行。”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资金占用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龚少晖承诺： 

“1、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通过本人与贵司的关联交

易损害公司利益。如发生违反《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本

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在审议本人与贵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本人应回

避表决。 

3、如果发生贵司为本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人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控股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

东的利益，主动配合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告知公司已发生或者拟发生的

重大事件，并严格履行本人所作出的承诺。 

5、本人将严格遵守贵司《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制度，不利用本人作为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越权使用贵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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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人不以任何形式违法占用贵司资金；若发生违法占用贵司资金的情形，

本人愿意向贵司支付违法占用资金的 5 倍，作为赔偿。” 

六、三五互联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查阅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相关文件，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对三五互联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三五互联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未发生对外担保事

项。 

七、三五互联日常经营状况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财务报告、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

关文件、和相关人员访谈等方式对三五互联的经营环境、业务状况、财务状况、

研发状况等经营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201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94.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61.69%；利润总额 1,911.9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 5.42%；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1,289.4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滑 23.89%。公司在报告期内各项成本

费用增长较大，影响了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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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谢继军                    梁太福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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